
申请非总部内贸企业落户奖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1.《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市南沙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1+1+10”产业政策体系文件的通知》

（穗南开管办〔2017〕1号）——《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

进商贸业发展扶持办法》

2.关于修订《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贸业发展扶持

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穗南开商务规字〔2020〕1号）

3.《关于印发<关于落实“三区一中心”战略部署优化提升广州

南沙新区（自贸片区）“1+1+10”产业政策体系文件的通知>的通知》

（穗南开管办规〔2020〕1号）

二、申请条件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可以申请：

1.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广州市南沙区范围

内，且为扶持办法有效期内在南沙区新设立（不含迁入），入统

当年经营数据已纳入南沙区月报统计；

2.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

3.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代码（以下简称行业代码）前两位为以下

之一：批发业（行业代码 51）、零售业（行业代码 52）、住宿业

（行业代码 61）和餐饮业（行业代码 62）；

4.申报时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未注销、吊销等）；

5.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6.承诺 10年内注册及办公地址不迁离我区、不改变在本区的



纳税义务、不减少注册资本。

三、申请时间

2023年集中受理申请时间为 5月 15日至 6月 9日。企业须在

6月 8日 24:00前完成网上提交，在 6月 9日 17:00前将盖章纸质

申报书送至政策兑现窗口。逾期不申请视同自动放弃。

四、奖励标准

奖励分两年按 50%、50%的比例发放。

1.新注册的批发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 1 亿元、3 亿元、5

亿元的，入统当年分别给予 5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

2.新注册的零售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 25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元的，入统当年分别给予 5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新注册的住宿餐饮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 1000 万元、

3000 万元、5000 万元的，入统当年分别给予 50 万元、100 万

元、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五、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一式两份，A4纸打印/复印，所有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并按顺序排列：

1.《非总部商贸业企业落户奖励项目申请表》（附件 1）；

2.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承诺书（附件 2）；

3.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首次报送年度的 12月统计月报（批发业、零售业提供 E204-1

《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存》，住宿业、餐饮业提供 S204-1

《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

6.企业的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

印件）；

9.关于查询税收数据情况的授权书（附件 3）。

六、办事地址和受理时间

南沙人才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 3-8号窗口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 167 号（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国际人才港）二

7.企业办理人委托书原件、办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核原件）；

8.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赋码

的 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

楼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时，下午 13:00-17:00

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七、政策咨询及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与丰泽西路交接处中国铁建环

球中心 5号楼 2栋 10层商务局

联系方式：020-39910597

八、办理时限

42个工作日（形式审查 5个工作日；实质审查 24个工作日；

资金拨付 13个工作日），以上办理时限扣除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扣除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公示所需的时间、与上级部门业务信息

系统等区外部门的业务信息系统核实所需的时间，以及其他需要

扣除时限的特殊情况。



2.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形式审查，符合条件且提交的资料齐

全，予以受理，并移交项目主管部门；符合条件但材料不齐全，

一次性告知限期补正资料；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九、办理流程

（一）企业申报。

1.申请人访问 登录南沙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以法人单位身

份进行注册，下载填报并打印《非总部商贸业企业落户奖励项目

申请表》；申请人在政策兑现系统注册通过后，选择申请事项进

行网上预审。申请人接到事项通过预审的通知后，按照办事指南

要求带齐纸质材料到南沙人才一站式政策兑现窗口递交，正式提

出申请。

。

（二）部门审查

区商务局会区有关部门对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

按程序提请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形成奖励名单、奖励

资金安排方案。

（三）公示与拨付奖励资金

区商务局将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在南沙官方网站、南沙区企

业综合服务平台上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区商务局将按照《广州南沙本级部门预

算支出管理办法》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向区财政局

提出扶持奖励资金拨付申请。

公示有异议的，由区商务局重审，重审认定异议内容属实的，

不予支持，区商务局需在认定异议属实后的 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

情况反馈给申请企业。经调查异议内容不实的，由评审小组审议

后同下一批次奖励支持项目一起公告。



（四）事后抽查

区商务局会同市场监管、统计等部门，分别对企业注册情况、

企业审计情况进行抽查。如发现申请奖励资金的企业弄虚作假骗

取政策奖励资金，资金发放部门将保留追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的

权利，予以公示并通报区相关部门，并在三年内不受理该企业或

单位奖励资金的申请。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1.非总部商贸业企业落户奖励项目申请表

2.承诺书

3.关于查询税收数据情况的授权书



附件 1

非总部内贸企业落户奖励项目申请表
金额单位：万元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注册

资本

注册地址
成立

时间

企业类别 □批发业 □零售业 □住宿业 □餐饮业

法定代表人 邮箱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企业入统当年主要经济指标（入统当年指纳入月报统计的年度）

2022 年主营

业务收入

首次报送统计月

度报表具体时间

三、申请奖励项目

申请奖励

年度
2022 年度

申请奖

励类别

□批发业落户奖

□零售业落户奖

□住宿餐饮业落户奖

申请奖

励金额

政策享受

情况

企业是否享受南沙新区（自贸片区）“1+1+10”以外的区级政策

□是（简述情况 ）；

□否

申请人承诺：

1.本企业承诺没有通过与已在本区注册经营的企业之间以转移业务或营业收入等方

式提高营业收入；

2.本企业所申报内容及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如不属实，愿承担法律责任。

经办人签字： 法人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承诺书
对 （公司名称/项目名称）申报广州

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贸业发展扶持办法第 三 条第 款

的有关事宜，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对提交的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贸业发展扶

持项目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是

一致的。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

切法律后果，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中。

二、若申报项目获得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商贸业

发展专项扶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项目实施、财政资金使用

管理工作，保证财政资金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按规定做好财务

处理工作。对扶持资金使用情况，随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如有挪用、截留资金和项目未能按期完成的，接受有关部门的处

理，并将已划拨的财政资金归还国库。

三、承诺在享受本政策扶持后，10 年内不迁出我区、不改变

在我区的纳税义务、不减少注册资本。

二○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签名或签章）



附件 3

关于查询税收数据情况的授权书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

因申请非总部内贸企业落户奖励政策，我公司 XXXXXX 公司，

现授权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核查我公司在贵单位的税

收数据信息，同意将我公司税收数据信息提供给广州南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商务局。

授权时效：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XXXX 公司（加盖公章）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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